
2026年财政收支预算草案说明

关于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收入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总计为2395030万元，其中：市本级收入740996万元，上级补助收入1498728万元（返还性收入9219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8244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4092万元），动用预算稳定调节基金155306万元。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收入74099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4.5%；其中：税收收入5056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9.2%；非税收入23539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17.4%。主要项目情况是：
1.增值税1833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32.1%；
2.企业所得税660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84.1%；
3.资源税805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3.6%；
4.城市维护建设税等2600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26.9%；
5.专项收入150220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7.2%；
6.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等其他非税收入85176万元，比上年执行数下降41.3%。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1498728万元，其中：返还性收入92196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82440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4092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收入92196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收入59432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收入317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收入11500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收入15956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收入2135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收入1382440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收入408673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收入135246万元，固定数额补助收入187001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51874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03055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28795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收入17829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收入等90805万元。
3．专项转移支付收入24092万元，其中：教育转移支付499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730万元，卫生健康转移支付2229万元，农林水转移支付10037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转移支付5000万元，一般公共服务转移支付等97万元。
关于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                   支出预算情况的说明

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计2395030万元，其中：市本级支出1203997万元，补助县（市、区）支出1114535万元（返还性支出7674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101535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2433万元），上解上级支出73465万元，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033万元。
一、市本级支出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支出120399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7.8%（可比口径，下同）。其中：人员和公用经费等基本支出425497万元，占35.3%；项目支出778500万元，占64.7%。主要支出项目情况是：
1．一般公共服务支出100488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5.1%；
2．教育支出20640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11.1%；
3．公共安全支出6520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4.5%；
4．科学技术支出10833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13.7%；
5．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10114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8.6%；
6．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11672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11.8%；
7．卫生健康支出250433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7.9%；
8．城乡社区支出97335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7.2%；
9．农林水支出104797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11.0%；
10．债务付息支出16780万元，比上年预算增长1.8%；
11．预备费10000万元，与上年预算持平。
二、补助县（市、区）项目支出情况

补助县（市、区）支出1114535万元，其中：返还性支出76749万元，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1015353万元，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2433万元。主要项目情况是：
1．返还性支出76749万元，其中：增值税税收返还30472万元，消费税税收返还553万元，所得税基数返还5501万元，成品油税费改革税收返还9925万元，增值税五五分享税收返还30093万元，其他返还性支出205万元。
2．一般性转移支付支出1015353万元，其中：均衡性转移支付344268万元，县级基本财力保障机制奖补资金135246万元，固定数额补助150350万元，教育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18537万元，社会保障和就业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95163万元，医疗卫生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77047万元，农林水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17093万元，其他一般转移支付等77649万元。
3．上级专项转移支付支出22433万元，其中：教育转移支付4999万元，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1730万元，农林水转移支付9566万元，自然资源海洋气象转移支付5000万元，卫生健康等转移支付1138万元。
三、上解上级支出项目情况

上解上级支出73465万元，其中：体制上解22824万元，专项上解52195万元。
四、其他项目支出情况

地方政府一般债务还本支出3033万元。
关于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      预算的说明

2026年市本级一般公共预算安排的“三公”经费预算支出万元，比上年预算减少255.38万元，下降5.95%。

一、因公出国（境）费预算125万元，比上年减少3.01万元，减少2.35%，主要是部分单位减少开展境外交流及经贸活动。

二、公务用车购置费558.64万元，比上年增加71.68万元，增加14.72%，主要是部分单位车辆老化需购新车。
三、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3034.12万元，比上年减少233.62万元，下降7.15%，主要是部分单位公务用车更新后油耗减少。

四、公务接待费316.44万元，比上年减少90.43万元，下降22.23%，主要是单位严格执行八项规定精神，厉行节约，进一步压缩支出。

关于2026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26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收入预算总计308113万元，其中：市本级收入294088万元，上级补助收入8509万元，县（市、区）上解收入5516万元。
一、市本级收入主要项目情况

市本级收入预算294088万元，比上年执行数增长104.8%。主要项目安排情况是：
1．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229394万元；
2．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2979万元；
3．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7584万元；
4．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13000万元；
5．污水处理费收入7800万元；
6．其他政府性基金收入33331万元。
二、上级补助收入项目情况

上级补助收入8509万元，其中：市本级留用503万元，补助县（市、区）8006万元。
关于2026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            情况的说明

2026年市本级政府性基金支出预算总计308113万元，其中：市本级支出297462万元，主要支出项目是：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安排的支出215021万元，国有土地收益基金收入安排的支出7584万元，农业土地开发资金收入安排的支出2979万元，城市基础设施配套费收入安排的支出13000万元，污水处理费收入安排的支出7800万元，债务发行费用支出260万元，债务付息支出50315万元，其他支出503万元。专项债务还本支出2645万元。
补助县（市、区）支出8006万元。其中：鲁山县2797万元，宝丰县810万元，叶县1109万元，郏县461万元，汝州市905万元，舞钢市430万元，新华区162万元，卫东区56万元，湛河区471万元，石龙区16万元，高新区13万元，示范区776万元。
关于2025年和2026年举借政府债务            情况说明

省财政厅核定我市2025年政府债务限额11185218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878685万元，专项债务限额8306533万元。2025年全市政府债务限额中，市本级政府债务限额236167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616523万元，专项债务限额1745151万元；县（市、区）政府债务限额882354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限额2262162万元，专项债务限额6561382万元。
截至2025年底，全市政府债务余额11063144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837262万元，专项债务余额8225882万元，债务期限包括5年期、7年期、10年期、15年期、30年期。市本级政府债务余额2316965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602690万元，专项债务余额1714275万元；县（市、区）政府债务余额8746179万元，其中：一般债务余额2234572万元，专项债务余额6511607万元。全市政府债务余额低于省财政厅核定的限额。
2025年，省财政厅转贷我市政府债券227127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47732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272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474600万元）；专项债券1793950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465650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328300万元）。市本级使用335445万元，其中：一般债券10303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43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102600万元）；专项债券232415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86415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46000万元）；县（市、区）使用1601025.24万元，其中：一般债券39490万元（新增一般债券2290万元，再融资一般债券37200万元）；专项债券1561535.24万元（新增专项债券1279235.24万元，再融资专项债券282300万元）。
2025年全市政府债券还本付息970417万元（还本679547万元，付息290870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399736万元（还本315589万元，付息84147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570681万元（还本363958万元，付息206723万元）。市本级政府债券还本付息229688万元（还本164943万元，付息64745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131885万元（还本113902万元，付息17983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97803万元（还本51041万元，付息支出46762万元）。
2026年市本级预算安排政府债券还本付息118625万元（还本51703万元，付息66922万元），其中：一般债券还本付息41859万元（还本25251万元，付息16608万元）；专项债券还本付息76766万元（还本26452万元，付息50314万元）。
关于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执行情况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编报2025年社会保险基金决算的通知》（豫财社〔2025〕208号），社会保险基金决算分险种、按统筹地区分别编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按照省级统筹编报，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市级统筹编报，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县（市、区）级统筹编报。

一、2025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情况
2025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440342万元，收入完成1424166万元，为预算的98.9%，同比减少62428万元,下降4.2%。其中：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236998万元，为预算的106.5%，同比增加27122万元，增长12.9%。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5240万元，为预算的99%，同比增加31174万元，增长8.1%。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57297万元，为预算的96.4%，同比减少6810万元，下降1.9%。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4631万元，为预算的96.9%，同比减少113914万元，下降21.6%。

2025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1369807万元，支出完成1317199万元，为预算数的96.2%，同比增加38101万元，增长3%。其中：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194305万元，为预算的109.2%，同比增加36930万元，增长23.5%。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17457万元，为预算的101.2%，同比增加36618万元，增长9.6%。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完成299072万元，为预算的96.9%，同比减少9559万元，下降3.1%。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06365万元，为预算的95.9%，同比减少25888万元，下降6%。

二、2025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完成情况

2025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217720万元，收入完成1187168万元，为预算的97.5%，同比减少89550万元,下降7%。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5240万元，为预算的99%，同比增加31174万元，增长8.1%。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完成357297万元，为预算的96.4%，同比减少6810万元，下降1.9%。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完成414631万元，为预算的96.9%，同比减少113914万元，下降21.6%。

2025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1191809万元，支出完成1122894万元，为预算数的94.2%，同比增加1171万元，增长0.1%。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17457万元，为预算的101.2%，同比增加36618万元，增长9.6%。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完成299072万元，为预算的84.2%，同比减少9559万元，下降3.1%。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完成406365万元，为预算的95.9%，同比减少25888万元，下降6%。

关于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收支预算                   编制情况的说明

根据《河南省财政厅 河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 国家税务总局河南省税务局 河南省医疗保障局关于编报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通知》（豫财社〔2025〕155号）要求，我市各级财政、人社、医疗保障和税务部门及社保经办机构，按照收支平衡，适当留有结余的原则，认真编报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工作，现将编报情况汇报如下：

一、2026年社会保险基金预算的编制范围、级次、方法

1、编制范围、级次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分险种、按统筹地区分别编制。企业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工伤保险基金、失业保险基金按照省级统筹编制，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按照市级统筹编制；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按照县（市、区）级统筹编制。

2、编制方法

收入预算编制方法：社会保险费收入充分考虑社会保险政策调整、社会保险缴费基数变化、社会保险扩面等影响，并根据预计参保人数、社会保险费率及上年职工平均工资水平、工资增长率等因素合理确定；财政补贴收入综合考虑上年财政补助水平，根据财政补助政策、上级财政补助预拨等因素后分析填列；利息收入应按照社会保险基金存入银行的金额和利率等因素测算；转移收入、上级补助收入、下级上解收入、其他收入等按照上年度执行情况和政策变化因素合理测算。

支出预算编制方法：根据近年来社会保险基金支出变化趋势，综合考虑享受待遇人数、待遇标准变化及待遇政策调整等对基金支出的影响，按照规定的支出范围、项目和标准进行测算。

二、全市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6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 1504603万元。其中：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259378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3835万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365750万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435640万元。

2026年全市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1397506万元，其中：

1、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214160万元。

2、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39169万元。

3、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309409万元。

4、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434768万元。

三、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2026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收入预算为1245225万元，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收入443835万元。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收入365750万元。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收入435640万元。

2026年市本级社会保险基金支出预算为 1183346万元，其中：

1、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基金支出439169万元。

2、城镇职工基本医疗保险（含生育保险）基金支出309409万元。

3、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基金支出434768万元。

关于2026年市本级预算绩效情况的说明
市财政局深入贯彻落实全面实施预算绩效管理部署要求，着力构建“事前、事中、事后”有机衔接的预算绩效管理机制，持续推进绩效管理提质增效，以预算支出绩效为导向，调整优化支出结构，切实提高财政预算安排的精准度和有效性，提升财政资金的配置效率和使用效益。建立事前绩效评估机制，从源头把控预算支出绩效，压减低效无效财政投入。强化绩效目标管理，科学设置绩效目标、绩效指标，综合反映预算支出预期达到的产出和效果。加大绩效监控力度，及时动态纠偏，对各预算单位中期预算执行进度和绩效目标实现程度进行“双监控”，对发现的问题及时纠正。扎实开展绩效评价，强化评价结果应用，全面推进与重点突破相结合，做好重点项目绩效评价工作，加强评价结果同政策调整、预算安排的有机结合，对支持方向与国家重大决策部署和部门主要职能相偏离、交叉重复的政策和项目予以调整，对低效无效项目进行压缩、调整或取消。
习近平论财政：财政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必须完善立法、明确事权、改革税制、稳定税负、透明预算、提高效率，建立现代财政制度，发挥中央和地方两个积极性。要改进预算管理制度，完善税收制度，建立事权和支出责任相适应的制度。
财政名词、概念
一、名词解释
1.财政
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收支活动,财政包括财政收入和财政支出两个部分。作为政治范畴，财政是国家为实现其职能，凭借政治权力参与部分社会产品和国民收入的分配和再分配所形成的一种特殊分配关系。作为经济范畴，财政是以国家为主体的经济行为，是政府集中一部分国民收入用于满足公共需要的收支活动，以达到优化资源配置、公平分配及经济稳定和发展的目标。
2.财政职能
财政职能是指财政作为国家政府分配社会产品、调节经济活动的重要手段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财政是履行和实现政府职能的手段，是国家治理的基础和重要支柱。财政职能包括优化资源配置、收入分配调节、监督管理、调控稳定经济。
3.财政收入
财政收入是指政府为履行其职能、实施公共政策和提供公共物品与服务需要而筹集的一切资金的总和，财政收入是衡量政府财力的重要指标，包括税收收入与非税收入。
税收收入是指国家依据国家政治权力无偿征收的收入，也是财政收入的主要来源。当前我国的18个税种分别为：增值税、土地增值税、城镇土地使用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房产税、企业所得税、车船税、资源税、环境保护税、印花税、船舶吨税、个人所得税、消费税、车辆购置税、耕地占用税、关税、烟叶税、契税。
非税收入是指除税收收入和政府债务收入外，由国家机关、事业单位、代行政府职能的社会团体和其他组织依法利用政府权力、政府荣誉、国家资源、国有资产或者提供特定公共服务，通过征收、收取、提取、募集、罚没等方式（统称征收）取得的财政资金。非税收入包括行政事业性收费、政府性基金、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按照规定上缴财政的国有资本经营收益、罚没收入、以政府名义接受的非定向捐赠货币收入、主管部门集中收入、其他依照规定应当纳入政府非税收入管理的资金。
4.财政支出
财政支出是政府为提供公共产品和服务，满足社会共同需要而进行的财政资金的支付。为准确反应和科学分析支出活动的性质、结构、规模以及支出的效益，将财政支出的内容进行合理的归纳。我国现行支出分类采用了国际通行做法，即同时使用支出功能分类和支出经济分类两种方法对财政支出进行分类。
功能分类是按政府主要职能活动分类，反映政府做什么。按照功能分类，财政支出分为：一般公共服务支出、外交支出、国防支出、公共安全支出、教育支出、科学技术支出、文化旅游体育与传媒支出、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卫生健康支出、节能环保支出、城乡社区支出、农林水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经济分类是按支出的经济性质和具体用途分类，反映政府的钱怎么花。按照经济分类，财政支出分为：工资福利支出，商品和服务支出，资本性支出和其他支出等。
5.政府债务
政府债务是指政府在国内外发行的债券或向外国政府和银行借款所形成的，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政府债务包括中央政府债务和地方政府债务。
中央政府债务即国债，是国家以其信用为基础，按照信用原则向社会筹集财政资金所形成的债务。国债与其他财政收入（如税收等）形式相比，具有自愿性、有偿性、灵活性的特点。我国从2006年开始对国债实行余额管理，即每年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为当年国债余额规定一个限额指标，中央政府可在当年限额指标内自行确定国债品种结构、期限结构和发债节奏。
地方政府债务是指地方政府为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确定由财政资金偿还的债务。预算法规定，经国务院批准的省、自治区、直辖市等预算中必需的建设投资的部分资金，可以在国务院确定的限额内，通过发行地方政府债券举借债务的方式筹措。除以上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以任何方式举借债务。除法律另有规定外，地方政府及其所属部门不得为任何单位和个人的债务以任何方式提供担保。从2015年起，国家对地方政府债务余额实行限额管理，债务余额不得突破批准的债务限额。年度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等于上年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加上当年新增债务限额（或减去当年调减债务限额），具体又分为一般债务限额和专项债务限额。通过财政资金偿还的政府外债纳入债务限额管理。
地方政府债务分为一般债务和专项债务。
一般债务是指没有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主要以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发行一般债券融资，纳入一般公共预算管理。
专项债务是指有一定收益的公益性事业发展举借，以对应的政府性基金或专项收入偿还的政府债务，由地方政府通过发行专项债券融资，纳入政府性基金预算管理。
6.置换债券
2024年11月8日，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二次会议表决通过《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关于批准〈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的决议》，决定批准增加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议案。据此财政部下达各地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分三年安排，即2024—2026年每年2万亿元，支持地方用于置换各类隐性债务。这类用于置换存量隐性债务的地方政府债券，即为置换债券。
7.财政体制
财政体制是指处理政府间财政关系的基本制度。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财政体制基本要素：财政转移支付、收入划分、政府间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
8.现行财政体制
我国实行分税制财政管理体制，简称分税制，是指在合理划分各级政府财政事权范围的基础上确定其相应的财权和支出责任，通过税种的划分形成中央与地方的收入体系。
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2016年8月，国务院印发《国务院关于推进中央与地方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的指导意见》，为分领域改革有序展开奠定基础。2018年1月，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基本公共服务领域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划分改革方案》，将教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领域8大类18项基本公共服务事项，明确为中央与地方共同财政事权，规范划分支出责任，自2019年1月1日起实施。中央改革方案明确，地方承担的支出责任由省级政府考虑本地区实际合理划分。
收入划分：将维护国家权益、实施宏观调控所必需的税种划为中央税；将同经济发展直接相关的主要税种划为中央与地方共享税；将适合地方征管的税种划为地方税，并调整、充实了地方税种，增加地方税收入。现行中央对地方税收返还包括：增值税基数返还、消费税基数返还、所得税基数返还以及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税收返还。
转移支付：财政转移支付制度是现代财政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是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实现政府调控目标的重要政策工具。按照预算法规定，中央对地方转移支付包括一般性转移支付和专项转移支付。其中，一般性转移支付主要用于均衡地区间财力配置，保障地方日常运转和加快区域协调发展；专项转移支付主要用于贯彻落实党中央重大决策部署和引导地方干事创业，重点保障党中央大政方针的有效落实。目前，在一般性转移支付中暂列了共同财政事权转移支付，主要用于保障地方落实共同财政事权支出责任所需财力。
9.政府预算
政府预算是经法定程序审核批准的具有法律效力的政府年度财政收支计划。政府全部收支都纳入政府预算进行管理，并按照各自功能和定位，科学设置政府预算的结构和内容。政府预算包括一般公共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10.一般公共预算
一般公共预算是对以税收为主体的财政收入，安排用于保障和改善民生、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维护国家安全、维持国家机构正常运转等方面的收支预算。一般公共预算由税收收入、行政事业性收费收入、国有资源（资产）有偿使用收入、转移性收入、其他收入组成。
11.政府性基金预算
政府性基金预算是对依照法律、行政法规的规定在一定期限内向特定对象征收、收取或者以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特定公共事业发展的收支预算。政府性基金预算应当根据基金项目收入情况和实际支出需要，按基金项目编制，做到以收定支。政府性基金预算由债务收入、非税收入、转移性收入组成。
12.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是对国有资本收益作出支出安排的收支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应当按照收支平衡的原则编制，不列赤字，并安排资金调入一般公共预算。国有资本经营预算由利润收入、股利和股息收入、产权转让收入、清算收入、其他收入、转移支付收入组成。
13.社会保险基金预算
社会保险基金预算是对社会保险缴款、一般公共预算安排和其他方式筹集的资金，专项用于社会保险的收支预算。社会保险基金预算应当按照统筹层次和社会保险险种分别编制，做到收支平衡。
14.预算稳定调节基金
预算稳定调节基金是指中央或地方财政通过超收收入和支出结余等安排的具有储备性质的基金，视预算平衡情况，在安排下年度预算时调入并使用，或用于弥补短收年份预算执行的收支缺口。预算稳定调节基金的安排使用接受同级人大及其常委会的监督。
15.预算绩效管理
预算绩效管理是指为优化财政资源配置、提升公共产品和公共服务水平，将绩效目标编制、运行跟踪、绩效评价、结果应用等绩效管理理念和管理方法，贯穿于预算编制、执行、监督全过程，实现“预算编制有目标，预算执行有监控，预算完成有评价，评价结果有反馈，反馈结果有应用”的预算管理模式。
16.成本预算绩效管理
成本预算绩效管理是一种基于成本、质量、效益分析与比较，将绩效与预算深度融合的预算资金管理模式，主要是通过成本效益分析等方法，以同等产出和效益情况下实现成本最小化为目标，确定相对高质量、低成本的项目效益水平，全面衡量各方投入成本，科学测算财政资金投入规模，推进财政资源高效配置和公共服务供给质量全面提升。
17.预算管理一体化
财政部组织制定全国统一的预算管理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将预算编制、预算执行、决算和财务报告等业务环节按一个整体进行整合规范，贯通各级财政预算管理。各地由省级财政部门统一按照业务规范和技术标准建设一体化系统，将市县级预算数据集中到省级财政，并与财政部联网对接，实现关联业务间、上下级财政间、财政与部门和单位间的工作协同和数据衔接，动态反映各级财政部门预算管理情况，并通过嵌入系统的控制规则规范预算管理和硬化预算约束。
18.零基预算
零基预算是指在预算编制时不考虑以往预算安排基数，而是结合实际需求和财力状况，对各项支出逐项审核后，按照轻重缓急安排支出的预算编制方法。从国内外实践看，零基预算更多体现为运用其理念完善预算管理，并不是全部从零开始编制预算。
19.基层“三保”
基层“三保”是指县（市、区）保基本民生、保工资、保运转相关支出，关系到政府履职尽责和人民群众切身利益，是促进地区经济协调发展的基础，也是维护经济运行秩序和社会大局稳定的“压舱石”。
20.支出定额标准体系
支出标准体系涵盖基本支出标准与项目支出标准，是加强和改进预算管理的重要举措，对建立全面规范、公开透明的预算制度具有重要意义，其核心在于充分发挥支出标准在预算编制和管理中的基础支撑作用，为预算的编制提供科学依据和刚性约束。
21.财会监督
2023年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的《关于进一步加强财会监督工作的意见》明确，财会监督是指依法依规对国家机关、企事业单位、其他组织和个人的财政、财务、会计活动实施监督；要求构建财政部门主责监督、有关部门依责监督、各单位内部监督、相关中介机构执业监督、行业协会自律监督的财会监督体系，建立各类监督主体横向协同、中央与地方纵向联动、财会监督与其他各类监督贯通协调的工作机制。
二、2026年财政工作总体要求
1.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要求
要坚持稳中求进、提质增效，发挥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集成效应，加大逆周期和跨周期调节力度，提升宏观经济治理效能。要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保持必要的财政赤字、债务总规模和支出总量，加强财政科学管理，优化财政支出结构，规范税收优惠、财政补贴政策。重视解决地方财政困难，兜牢基层“三保”底线。严肃财经纪律，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要继续实施适度宽松的货币政策。把促进经济稳定增长、物价合理回升作为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灵活高效运用降准降息等多种政策工具，保持流动性充裕，畅通货币政策传导机制，引导金融机构加力支持扩大内需、科技创新、中小微企业等重点领域。保持人民币汇率在合理均衡水平上的基本稳定。要增强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和有效性。将各类经济政策和非经济政策、存量政策和增量政策纳入宏观政策取向一致性评估。健全预期管理机制，提振社会信心。
2.全国财政工作会议有关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全面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精神以及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以推动高质量发展为主题，更好统筹国内经济工作和国际经贸斗争，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并提高精准度和有效性，做优增量、盘活存量，着力扩内需、优结构、增动能、惠民生，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着力推动改革、强管理、防风险、增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有力保障。
3.省委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和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增强政策前瞻性针对性协同性，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
4.全省财政工作会议有关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落实省委十一届九次、十次全会部署，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和服务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着力推动高质量发展，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继续实施更加积极的财政政策，更加注重精准发力、提高效能，着力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保持必要的支出强度，优化支出结构，规范财政补贴政策，支持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助力深度融入和服务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加强财政科学管理，坚持党政机关过紧日子，兜牢基层“三保”底线，持续防范化解地方政府债务风险，落实深化财税体制改革部署，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为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奋力谱写中原大地推进中国式现代化新篇章提供有力保障。
5.市委经济工作会议有关要求
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入贯彻党的二十大和二十届历次全会、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精神，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在河南考察时重要讲话精神和关于河南工作的重要论述，认真落实省委十一届十次全会和省委经济工作会议部署，完整准确全面贯彻新发展理念，融入和服务新发展格局与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坚持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聚焦“1+2+4+N”目标任务体系，紧扣加快推进高质量转型发展，突出创新引领、改革赋能、“两城”带动、项目支撑、绿色转型、治理提效，着力稳就业、稳企业、稳市场、稳预期，加力增优势、增动能、增活力、增效益，落实更加积极有为的宏观政策，持续扩大内需、优化供给，做优增量、盘活存量，因地制宜发展新质生产力，更好统筹发展和安全，持续防范化解重点领域风险，推动经济实现质的有效提升和量的合理增长，保持社会和谐稳定，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以高质量发展和高效能治理谱写资源型城市现代化建设新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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